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跨域學習獎勵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  日
	請勾選申請獎勵資格

	□輔系
	□雙主修

	系別：

	請勾選獎勵項目

	□修讀獎勵
*輔系：核准修讀後，取得應修規定之科目學分達60%(含)以上。
*雙主修：核准修讀後，取得應修規定之科目學分達50% (含)以上
	□修畢獎勵
*輔系、雙主修：符合修畢資格者

	申請人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性別
	

	出生年月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學號
	
	學系/年級
	

	通訊地址
	

	E-mail
	
	連絡電話
	

	佐證資料
	1.歷年成績單。2.學習成果報告書。3.課程修讀紀錄表(申請輔系、雙主修獎勵適用)。

	會辦學生事務處

	請協助確認是否請領安心就學獎勵
	□否
□是，請領情形：
	承辦人
	

	
	
	單位主管
	

	會辦輔系、雙主修系所

	請協助確認是否取得應達學分數
	□符合，詳如課程修讀紀錄表
□不符合，請說明：
	承辦人
	

	
	
	單位主管
	

	會辦蘭潭註冊與課務組/民雄教務組/新民教務辦公室

	請協助確認是否取得應達學分數
	□符合
□不符合，請說明：
	承辦人
	

	
	
	單位主管
	

	審查單位

	教務處
	
	審查結果
	□符合
□不符合：


*申請表粗框線內需由申請人填寫及相關單位用印完畢。
114.01版
[bookmark: _GoBack]	
國立嘉義大學學生雙主修、輔系課程修讀紀錄表
(適用申請本校跨域學習獎勵)
□日間學制  □進修學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學號
	
	姓名
	
	手機
號碼
	
	系別年級
	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組
年級

	類別：□雙主修 □輔系 
	加修
學年度
	學年度
	加修學系
	學系

	◆已修加修學系雙主修或輔系科目(未申請兼充或抵修)

	已修科目名稱
	年級
學期
	學分
	已修科目名稱
	年級
學期
	學分
	已修科目名稱
	年級
學期
	學分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◆已修符合雙主修或輔系科目(申請兼充或抵修)

	加修學系應修科目名稱
	年級
學期
	學分
	兼充或抵修項目
	已修及格科目名稱
	年級
學期
	學分
	加修學系
審核意見

	
	
	
	□兼充□抵修
	
	
	
	□同意　□不同意

	
	
	
	□兼充□抵修
	
	
	
	□同意　□不同意

	
	
	
	□兼充□抵修
	
	
	
	□同意　□不同意

	
	
	
	□兼充□抵修
	
	
	
	□同意　□不同意

	
	
	
	□兼充□抵修
	
	
	
	□同意　□不同意

	
	
	
	□兼充□抵修
	
	
	
	□同意　□不同意

	加修學系應修學分數
	
	已修學分數
	
	修讀完成率
	％

	加修學系核定結果
	加修本系為□雙主修□輔系，應修學分_________學分，目前經審核共計取得符合之學分數______學分，情形如下：
□符合修讀獎勵規定，取得雙主修應修規定之科目學分達50%以上或輔系應修規定之科目學分達60%以上。
□未符合修讀獎勵規定，取得雙主修應修規定之科目學分未達50%以上或輔系應修規    定之科目學分未達60%以上。
□符合修畢獎勵規定，已取得雙主修或輔系應修規定之全數科目學分。
□符合修畢獎勵規定，應可取得雙主修或輔系應修規定之全數科目學分，惟畢業學期有___學分尚在修習中。
□未符合修畢獎勵規定，尚未取得雙主修或輔系應修規定之全數科目學分。

經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院長：


1.兼充、抵修說明如下：
 ◎兼充：主學系與加修學系之科目性質相同者，得由加修學系決定得否兼充;如有不得兼充者，或兼充後學分數不足時，應由加修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，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。
◎抵修：指該科目未列入主學系畢業學分數，得經加修學系審查同意後，採認其學分，不必補修替代科目。
2.本表經系所核定後，併同跨域學習獎勵申請表提送教務處綜合行政組承辦人。
3.本表可代替本校學生課程抵修/兼充申請表(雙主修、輔系適用)，應屆畢業生請於畢業資格初審時一併填寫送出，經核定後請註冊與課務組及民雄教務組承辦人影印留存。


國立嘉義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學生跨域學習成果報告書

	姓名
	
	連絡電話
	

	學號
	
	E-mail
	

	所屬系所
	
	年級
	

	□輔系
系別：
	□雙主修
系別：

	已修畢科目：(條列式呈現)

	一、修讀過程與經歷：(如何規劃學習時間、期程？遇到困難，如何找尋資源與處理？)

	二、學習心得收穫：(學習後自身的觀念、認知、行為有甚麼改變？對自身的幫助？)

	三、未來發展：(未來將如何運用自身所學？我能做什麼？)

	課程照片(可彈性提供)

	照片
	照片

	說明
	說明


申請人親簽：

◎電子檔(word檔)請上傳到申請專區。
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跨域學習獎勵金
收  據
中華民國   114 年     月    日
	茲收到

	國立嘉義大學114年度學生跨域學習獎勵金

	獎助學金項目：

	· 修讀獎勵：輔系(參仟元獎勵金)  □ 修讀獎勵：雙主修(伍仟元獎勵金)

	· 修畢獎勵：輔系(伍仟元獎勵金)  □ 修畢獎勵：雙主修(壹萬元獎勵金)

	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(請寫國字大寫：壹,贰,參,肆,伍,陸,柒,捌,玖,拾,佰,仟,萬)

	領款人學號：

	領款人親簽：

	請務必填寫以下資料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	領款金融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代碼：              (郵局免填)
分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代碼：              (郵局免填)

	領款局號/帳號：

	單位：教務處	  用途：學生跨域學習獎勵	
計算標準：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跨域學習獎勵實施計畫

	請將存摺影本，剪裁後黏貼於此。
(限本人存摺影本，請勿提供提款卡，存摺可用照相翻拍)





國立嘉義大學學生跨域學習獎勵
申請跨領域輔系、雙主修獎勵金附件檢核表
	申請人資料

	姓名
	
	學號
	
	聯絡電話
	

	請於下列檢核 □ 打√

	□
	跨域學習獎勵申請表
	□
	學習成果報告單
電子檔(word檔) 請上傳到申請專區。


	□
	課程修讀紀錄表
	
	

	□
	歷年成績單
	
	

	□
	學習成果報告單
	
	

	□
	收據及附件檢核表
	
	



